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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六八七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法官  池啟明 

本席對多數意見就本件聲請解釋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月二

十二日制定公布之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七條第二款至第四款

規定，及最高法院六十九年台上字第三 0六八號、七十三

年台上字第五 0三八號判例違憲部分，認為不合本院釋字

第三七一號、第五七二號解釋所定之聲請解釋要件，應不

予受理，敬表同意；惟對多數意見就上述稅捐稽徵法第四

十七條第一款（下稱系爭條文）聲請解釋憲法部分，予以

受理審查，並為部分合憲限縮及部分違憲之解釋，本席認

為有違本院釋字第三七一號、第五七二號解釋意旨，及罪

刑法定原則等情，實難同意，爰提出部分不同意見書，分

陳理由如下。 

 

壹、 程序不同意見：本件對系爭條文聲請釋憲部分，不符

合本院釋字第三七一號、第五七二號解釋意旨，應不

予受理。 

 

法官應依據法律獨立審判，憲法第八十條定有明文，故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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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公布施行之法律，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，不得認定

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。惟憲法之效力既高於法律，

法官有優先遵守之義務，法官於審理案件時，「對於應適用

之法律」，依其合理之確信，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，自

應許其先行聲請解釋憲法，以求解決。是遇有前述情形，

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並提出客

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，聲請本院大法官解

釋。而所謂先決問題，係指審理原因案件之法院，確信系

爭法律違憲，「顯然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影響者而言」，

本院釋字第三七一號、第五七二號解釋參照。是法院聲請

釋憲客體之法律，必須為待審原因案件之裁判必然應適

用、且將據以獲致裁判之結論者，因而有影響裁判結果之

可能，始有聲請解釋該法律究否牴觸憲法之利益；倘非屬

將據以作成裁判之結論「所應適用」之法律，即不足以影

響該原因案件之裁判結果，自無聲請釋憲之必要，以免浪

費司法資源。又法院聲請釋憲客體之法律，究否確實為原

因案件所應適用之法律，而顯然於裁判結果有影響者，攸

關聲請釋憲案件是否符合程序要件、應否受理，大法官自

應優先審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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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原因案件之被告於八十七年間取具偽造之發票，作為

進項憑證持以申報，使其經營之公司得以詐術逃漏營利事

業所得稅，涉嫌違反稅捐稽徵法，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

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（九十四年度偵字第二一八七三號），

聲請人（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法官）受理後，認起訴書所指

被告所犯之系爭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七條第一款有牴觸憲法

之疑義，乃於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裁定（九十五年度簡

字第一一六號）停止審理，並於九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擬

具釋憲聲請書，於同年九月一日向本院提出聲請釋憲。 

 

惟六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制定之系爭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七

條第一款規定：「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⋯⋯應處徒刑之規

定，於下列之人適用之：一、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

人。⋯⋯」，已於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經總統令修正增

訂第二項：「前項規定之人與實際負責業務之人不同時，以

實際負責業務之人為準。」（修正前原第四十七條第一款

條文移列為同條第一項第一款），限縮系爭條文有關處罰

主體之範圍，須為實際負責業務之公司負責人始受處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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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屬被告行為後之刑罰法律變更而有利於被告之情形；倘

本件被告經查並非實際負責公司業務之人，經比較適用修

正後之上述稅捐稽徵法，即應為免訴之判決，顯然有利於

被告（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二條第四款參照），此係聲請

人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。如為有罪判決，依據刑法第二條

第一項但書規定1，該案件應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修正後

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二項裁判，是原

因案件裁判所應適用之法律為修正後之稅捐稽徵法第四十

七條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二項，而非修正前之系爭條文，則

系爭條文於經比較新舊法後應不予適用，自不生影響裁判

結果之情事，即非該原因案件應適用之法律。乃聲請人明

知系爭條文業已修正，其於九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擬具之

釋憲聲請書卻具體載明係對「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

修正公布前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七條規定」（即系爭條文）

聲請解釋（見該釋憲聲請書第一頁第三行至第十三行），

此修正前之系爭條文，既非待審之原因案件裁判所應適用

之法律，於判決結果尚無所影響，自無聲請釋憲之利益。

本件此部分聲請不符本院釋字第三七一號、第五七二號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刑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：「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，適用行為時之法律。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
行為人者，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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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所定之聲請要件，其聲請不合程式，本應不予受理，乃

多數意見予以受理，混淆受理解釋之界限，顯欠允洽。又

多數意見於解釋文系爭條文之後註明「（即九十八年五月

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同條第一項第一款）」，倘係認該修正

後之條文亦為本件解釋效力所及，因此部分未經聲請解

釋，則併有訴外裁判之嫌，附此敘明。 

 

貳、 實體不同意見 

 

一、 本件對系爭條文之解釋，超越法律文義之範圍及立法

原意，創設新犯罪類型，違反罪刑法定之憲法原則。 

本件釋憲理由第三段謂：「依據系爭規定，公司負責人如故

意指示、參與實施或未防止逃漏稅捐之行為，應受刑事處

罰。故系爭規定係使公司負責人因自己之刑事違法且有責之

行為，承擔刑事責任，並未使公司負責人為他人之刑事違法

且有責行為而受刑事處罰，與無責任即無處罰之憲法原則並

無牴觸。」等語。 

 

按修正前系爭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七條第一款規定：「本法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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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納稅義務人⋯⋯應處徒刑之規定，於左列之人適用之：

一、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。......」所稱「本法關於納稅

義務人⋯⋯應處徒刑之規定」一詞，係指同法第四十一條（以

下簡稱第四十一條）規定之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」部分之

法定刑2，適用以處罰公司負責人。此規定據提案機關財政部

送請立法院審議之原草案說明，係記載：「因法人或非法人

團體組織之納稅義務人，無法處以自由刑，參照破產法第三

條規定，對於該款組織所處之徒刑，亦適用於其負責人。」

3嗣於一讀審查時，財政部前部長李國鼎先生到會，對系爭條

文說明：「規定本法所涉對納稅義務人等處以徒刑之規定，

亦適用於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組織之負責人。」「本草案對於

納稅義務人，涉有處以徒刑之規定，予以制裁。惟上項制裁

僅能施之於自然人，對於公司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之納稅義務

人，即無適用餘地，難達本法為防止逃漏加強處罰之目的，

爰參照破產法第三條，明定本法對於納稅義務人所處徒刑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規定：「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，處五年以下

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」（罰金刑部分於七十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為

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）。 

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七條規定：「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、扣繳義務人及代徵人應處徒刑之規

定，於左列之人適用之：一、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。二、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對外代表法人

之董事或理事。三、商業登記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。四、其他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。」 
3 見立法院公報第六十五卷第五十六期第三十一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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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亦適用於事業組織之負責人。」4等情，旋經立法院同意

而照原草案條文（原第四十七條）三讀通過。5據此立法意旨

係認，系爭條文係規範納稅義務人為公司法人而犯第四十一

條以詐術逃漏稅捐罪時，有關處罰有期徒刑部分之刑責，處

罰公司負責人；即以公司法人犯第四十一條之罪為處罰條

件，因法人無法處以自由刑，而就該罪有期徒刑部分之刑責

處罰公司負責人，以達為防止逃漏稅捐加強處罰之目的，審

判實務上向稱此為「轉嫁」處罰，非無根據；本件聲請意旨

對此亦無質疑。緣公司負責人對公司整體之正常營運，包括

納稅之申報，負有業務上之監督責任，何況公司負責人或領

有高薪、或持有大量公司股權，獲利甚豐，對公司之經營、

管理本應善盡高度之注意，應有防止不法逃漏稅捐之義務，

倘其未能督導公司合法申報繳納稅捐，應作為而不作為、能

防止而不防止，致公司發生以詐術逃漏稅捐之事實，至少應

有監督不周之業務上「過失責任」，立法者乃制定系爭條文

據以處罰，目的洵屬正當。是公司負責人亦係因自己有責之

行為，承擔刑事責任，系爭條文本無違反罪責原則。而系爭

條文文義僅規定「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⋯⋯應處徒刑之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見立法院公報第六十五卷第七十九期第二十九頁。 
5 見立法院公報第六十五卷第五十六期第九十五頁，同上卷第八十期第二十八頁，同上卷第八十
二期第十一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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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於左列之人適用之：一、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。......」

之處罰效果而已，公司負責人僅為受罰主體，並未規定任何

構成犯罪之要件，自亦不能由此條文內涵解釋，導出公司負

責人係實行詐術逃漏稅捐之行為主體，且其成立系爭條文之

刑責，係以其故意實施同法第四十一條之構成要件始成立犯

罪之規範意旨。蓋立法意旨本認公司係納稅義務人始為第四

十一條詐術逃漏稅捐罪之行為主體，公司負責人與公司法人

係分屬不同人格之主體，並非納稅義務人，故非該第四十一

條所規範之行為主體，當無適用該第四十一條處罰之餘地，

始另制定系爭條文以為補充規範公司負責人。乃上述解釋理

由竟認「公司負責人如故意指示、參與實施或未防止逃漏稅

捐之行為，應受刑事處罰。故系爭規定係使公司負責人因自

己之刑事違法且有責之行為，承擔刑事責任......」云云，係

逕以公司負責人為系爭條文之行為主體，承擔自己責任，並

增列法律所未規定之「故意指示、參與實施或未防止逃漏稅

捐」為犯罪構成要件，據此闡示，則系爭條文與上述第四十

一條為併列之獨立犯罪類型，顯然與前述系爭條文之立法意

旨不符，且已超越該條文文義可能解釋之界限，而以「類推

解釋」之方法改造系爭條文，創設一新罪名、新犯罪類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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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非釋憲而為立法，明顯違反罪刑法定之憲法原則。 

 

再者，公司負責人如有故意指示或參與實行以詐術逃漏稅

捐之行為，係教唆或幫助公司逃漏稅捐，因公司負責人並

非納稅義務人，與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構成要件不該

當，無從適用該條處罰，而應適用同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6

論處，立法者對公司負責人參與犯詐術逃漏稅捐已制定此

特別規定。乃多數意見曲解系爭條文文義及立法原意，解

釋系爭條文為處罰公司負責人參與實施詐術逃漏稅捐之獨

立犯罪類型，將造成系爭條文與同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法

條適用之競合，混淆法律之適用，架空第四十三條第一項

之規定，顯然侵犯立法之形成權。 

 

二、 系爭條文並未牴觸平等原則。 

1、 本件解釋理由第二段略以，原稅捐稽徵法第四十

一條行政院原草案規定：「納稅義務人故意以詐欺

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

以下有期徒刑」。立法院審議時認為失之過嚴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：「教唆或幫助犯第四十一條或第四十二條之罪者，處三年以下
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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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，而將上開行政院草案法定刑修正為「處五年

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

金」，惟系爭規定並未隨之更改文字，所謂「應處

徒刑之規定」，即限於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」云

云。 

上開論述，無非暗示系爭條文之法定刑於立法當初

未隨第四十一條更改，資為解釋理由第四段論述二

者法定刑有不合理差別待遇之伏筆。問題是系爭條

文為何須隨第四十一條修正法定刑？立法者真意

如何？ 

 

揆之前述李國鼎先生之說明，略以稅捐稽徵法有

關處以有期徒刑之規定，僅能施之於自然人，對

於公司法人之納稅義務人即無適用餘地，難達防

止逃漏加強處罰之目的，爰明定對於納稅義務人

所處徒刑之規定亦適用於事業組織之負責人等

語；嗣一讀會時，依立法院委員會紀錄所載，與

會委員僅就系爭條文適用之範圍（如應處罰公司

總經理，不能處罰董事長，或應處罰實際負責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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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情）有所討論而已。旋照原草案條文經二、三

讀通過，對於系爭條文法定刑如何則未置一詞7，

可見系爭條文法定刑對於公司負責人「處五年以

下有期徒刑」之規定，為與會委員之共識，明知

並有意為之，應係立法政策之選擇、決定，要屬

立法之形成，尚非立法有所疏失而未隨第四十一

條更改文字。本件解釋理由第二段對此前提既有

誤解，則其續論有關違反平等原則各情，難免「失

之毫釐，謬以千里」。 

 

2、 本件解釋理由書第四段略以：「查依系爭規定處罰

公司負責人時，其具體構成要件行為及法定刑，均

規定於上開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。......系爭規

定既根據同一逃漏稅捐之構成要件行為，處罰公司

負責人，竟另限定僅適用有期徒刑之規定部分，係

對同一逃漏稅捐之構成要件行為，為差別之不法評

價。故系爭規定『應處徒刑之規定』部分，係無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見註 3、4所載立法委員駱啟蓮、張燦堂、謝國城、吉佑民等人發言紀錄，討論系爭條文時，
駱委員啟蓮第一位發言，略以「第四十七條是規定處罰的範圍，因為法人無法處以自由刑，

故對應受處罰之負責人作列舉規定，⋯⋯」；張委員燦堂發言：「第四十七條是規定犯了業

務過失之受刑人⋯⋯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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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理由以設定較為嚴厲之法定刑為差別待遇，有違

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⋯⋯」等詞。 

 

依據前述，系爭條文僅係規範法人為納稅義務人而

犯第四十一條之罪為條件，將第四十一條之處罰效

果「有期徒刑」部分處罰公司負責人而已，文義淺

顯明白，依文義解釋或論理解釋，均無從解釋系爭

條文有關公司負責人犯罪之構成要件，規定於第四

十一條；且系爭條文又未規定公司負責人須有參與

實行第四十一條之構成要件之行為始受處罰；而第

四十一條之構成要件規定行為人必須為納稅義務

人，此係身分犯之規定，為該構成要件之一部分，

公司負責人本人與公司為不同人格之主體，既非納

稅義務人，無此身分關係如何能該當第四十一條之

構成要件？縱使公司負責人確有施以詐術使公司

逃漏稅捐之行為，如前所述，亦係犯同法第四十三

條之幫助罪責之另一問題。乃多數意見認：「查依

系爭規定處罰公司負責人時，其具體構成要件行為

及法定刑，均規定於上開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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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嫌超越系爭條文文義可能解釋之界限，任作主

張；又未詳細敘明憑何事證及理由認定系爭條文之

構成要件規定於第四十一條，逕下結論而無理由，

尤嫌理由不備之違誤，難昭信服。 

 

3、 憲法第七條規定，中華民國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

等，其內涵並非指絕對、機械之形式上平等，而係

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；立法機關基於

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，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

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差別對待。（本院釋字第五九六

號解釋參照）按刑罰各罪之法定刑如何，須否規定

死刑、無期徒刑，有期徒刑刑期之長短，是否須有

拘役、罰金刑之選項，要係立法者衡酌治安及善良

風俗之維護、社會發展之情勢、歷史因素，人民之

法律感情，行為侵害法益之嚴重性，整體刑罰輕重

比較之體系，公平正義之衡量，以及刑罰手段達成

目的之有效性等等諸多因素，為價值判斷。且法律

是人類社會的目的性產物，立法者針對不同之立法

目的及必要性，擬具各種不同手段而成為法律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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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，由於立法者乃基於直接民主正當性，並以多數

決之原理行使立法權，對於差別待遇之立法，自享

有廣泛形成權8，對不同罪責之差異，得為不同法定

刑之差別待遇，除非有明顯不當之情事，司法審查

應予尊重。 

 

依前述立法過程及相關法條文義解釋以觀，系爭條

文與第四十一條之規範對象、規範行為均屬有異，

規範目的也難謂完全相同，且構成要件不同，受罰

主體有別，事物本質未盡相同，本難有比較之基

礎，立法者對此不同事物規定輕重不同之法定刑，

本屬立法自由形成之範圍。且公司法人為多數人組

合之事業組織，恆有相當之規模，倘其施以詐術逃

漏稅捐，所逃漏之稅額及造成公庫收入之損失，易

較自然人之逃漏稅捐為嚴重，也容易造成投資者之

損害，是立法者對此特性斟酌判斷，以系爭條文對

詐術逃漏稅捐之公司負責人處以稍重之法定刑，有

助於達成防止公司法人逃漏稅捐之目的，縱與第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法治斌、董保城著「憲法新論」，2010年版，第 257頁參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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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條法定刑有差別待遇，亦有正當理由，並非出

於恣意。至於系爭條文之法定刑雖未規定有拘役、

罰金刑以供法院裁量選科，但遇有詐術逃漏稅捐而

情節輕微之情事，法院仍可對被告量處六個月以下

有期徒刑而得以易科罰金，或宣告緩刑，以為調

和，是系爭條文規定之法定刑雖僅能專科有期徒

刑，尚未過苛，亦無不當9，立法者就此所為之決

定，並無明顯重大之瑕疵，亦未逾越立法裁量之範

圍，實與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尚無牴觸。乃多數

意見竟認系爭條文就與第四十一條同一構成要件

行為，處罰公司負責人，僅限定適用有期徒刑，為

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，有違平等原則云云，曲解

系爭條文之立法意旨，干預立法之形成，有違權力

分立之精神，顯有可議。本席實難認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參酌刑法分則各罪規定法定刑為五年以下或三年、二年、一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專科有期徒刑，
而不能選科拘役、罰金刑之罪，共計有 53條條文、67項罪名之多。 


